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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相关文件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延期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并取消

议案的议案》。

为了更好的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经综合评估、慎重考虑，公司于 2025

年 12月 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2025年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对《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进行了修

订，现将修订情况公告如下：

一、主要内容修订前后的对比



封面

修订前 修订后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

释义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

稿）

特别提示

修订前 修订后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拟参加对象认购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资金来源为员

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和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公司不得向持有人提

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持有人不得接受与公司有生产经营业务往

来的其他企业的借款或融资帮助。不存在第三方为员工参加持股计划提供奖

励、资助、补贴、兜底等安排。本员工持股计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377.30
万元，以“份”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 1.00 元，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份数上

限为 1,377.30万份。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以实际募资总额为准。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拟参加对象认购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资金来源为员

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和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公司不得向持有人提

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持有人不得接受与公司有生产经营业务往

来的其他企业的借款或融资帮助。不存在第三方为员工参加持股计划提供奖

励、资助、补贴、兜底等安排。本员工持股计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362.45
万元，以“份”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 1.00 元，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份数上

限为 1,362.45万份。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以实际募资总额为准。

第二章 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基本情况

修订前 修订后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

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资金总额不超过 1,377.30万元，以“份”作为认

购单位，每份份额为 1.00 元，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份额上限为 1,377.30 万

份。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

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资金总额不超过 1,362.45万元，以“份”作为认

购单位，每份份额为 1.00 元，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份额上限为 1,362.45 万

份。



本员工持股计划初始设立时持有人的总人数不超过 60 人，具体参加

人数、名单将由公司遴选并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本员工持股计划以

份额为持有单位，每份份额为 1.00 元，拟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1,377.30
万元。持有人名单及其对应的认购权益数量的上限及比例如下表：

姓名 职务

拟认购员

工持股计

划份额

（万份）

拟认购份额

对应股份数

量上限（万

股）

占员工持

股计划总

份额的比

例

拟获份额

对应股份

数量占目

前总股本

比例

李伟
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269.97 17.6390 19.60% 0.24%

杨善东
董事、财务总

监
260.00 16.9879 18.88% 0.23%

齐茂松 副总经理 110.00 7.1872 7.99% 0.10%

郭明昭 副总经理 50.00 3.2669 3.63% 0.04%

黄玲艳 董事 15.00 0.9801 1.09% 0.01%
司朝辉 董事 10.00 0.6534 0.73% 0.01%
其他员工（不超过 54

人）
662.33 43.2755 48.09% 0.59%

合计（不超过 60 人） 1377.30 89.9900 100.00% 1.22%

注：1 、参与对象最终认购持股计划的股数份额以实际出资为准。持有

人认购资金未按期、足额缴纳的，则自动丧失相应的认购权利。

2 、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后，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

本员工持股计划初始设立时持有人的总人数不超过 60 人，具体参加

人数、名单将由公司遴选并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本员工持股计划以

份额为持有单位，每份份额为 1.00 元，拟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 1,362.45
万元。持有人名单及其对应的认购权益数量的上限及比例如下表：

姓名 职务

拟认购员

工持股计

划份额

（万份）

拟认购份

额对应股

份数量上

限（万股）

占员工

持股计

划总份

额的比

例

拟获份

额对应

股份数

量占目

前总股

本比例

李伟
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160.00 10.5680 11.74% 0.14%

杨善东
董事、财务总

监
100.00 6.6050 7.34% 0.09%

齐茂松 副总经理 73.50 4.8547 5.39% 0.07%

郭明昭 副总经理 50.00 3.3025 3.67% 0.04%

黄玲艳 董事 15.00 0.9908 1.10% 0.01%
司朝辉 董事 10.00 0.6605 0.73% 0.01%

其他员工（不超过 54人） 953.95 63.0085 70.02% 0.86%

合计（不超过 60 人） 1,362.45 89.9900 100.00% 1.22%

注：1 、参与对象最终认购持股计划的股数份额以实际出资为准。持有

人认购资金未按期、足额缴纳的，则自动丧失相应的认购权利。

2 、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后，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



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任一持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

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3 、若员工出现放弃认购情形，董事会可授权管理委员会有权将该部分

权益份额重新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其他员工。重新分配后，单个员工所持

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4 、以上表格中个别数据计算存在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 ，任一持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

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3 、若员工出现放弃认购情形，董事会可授权管理委员会有权将该部分

权益份额重新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其他员工。重新分配后，单个员工所持

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4 、以上表格中个别数据计算存在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三章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股票来源、购买价格和规模

修订前 修订后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本员工持股计划拟参加对象认购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资金来源为

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和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公司不得向持有

人提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持有人不得接受与公司有生产经营业

务往来的其他企业的借款或融资帮助。不存在第三方为员工参加持股计划提

供奖励、资助、补贴、兜底等安排。

本员工持股计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377.30 万元，以“份”

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 1.00 元，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份数上限为

1,377.30 万份。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以实际募资总额为准。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本员工持股计划拟参加对象认购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资金来源为

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和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公司不得向持有

人提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持有人不得接受与公司有生产经营业

务往来的其他企业的借款或融资帮助。不存在第三方为员工参加持股计划提

供奖励、资助、补贴、兜底等安排。

本员工持股计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362.45 万元，以“份”

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 1.00 元，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份数上限为

1,362.45 万份。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以实际募资总额为准。

四、股票购买价格及合理性说明

（一）购买价格

本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为 15.30 元/股，不低于下

四、股票购买价格及合理性说明

（一）购买价格

本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为 15.14 元/股，不低于下



列价格较高者：

1 、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布前 1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0%，

为每股 15.30 元；

2 、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

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 50% ，即：

（1）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0%，为每股 14.97 元；

（2）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布前 6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0%，为每股 13.82 元；

（3）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布前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0%，为每股 13.39 元；

列价格较高者：

1 、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布前 1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0%，

为每股 14.43 元；

2 、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

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 50% ，即：

（1）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0%，为每股 15.14 元；

（2）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布前 6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0%，为每股 14.40 元；

（3）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布前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0%，为每股 13.74 元；

第九章 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修订前 修订后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完成等待期内

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

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

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

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假设本员工持股计划于 2025 年 12 月完成全部标的股票过户（拟认

购的股票份额全部认购完毕），共 899,900 股。以 2025年 12月 1日收盘数

据预测算，公司应确认总成本和费用预计为 1,377.30万元，由公司在锁定

期内按月分摊，计入相关费用和资本公积，预计本员工持股计划成本和费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完成等待期内

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

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

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

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假设本员工持股计划于 2025 年 12 月完成全部标的股票过户（拟认

购的股票份额全部认购完毕），共 899,900 股。以 2025年 12月 12日收盘

数据预测算，公司应确认总成本和费用预计为 1,362.45万元，由公司在锁

定期内按月分摊，计入相关费用和资本公积，预计本员工持股计划成本和



用摊销情况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股份数量

（万股）

预计摊销的总

费用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2028年

（万元）

89.99 1,377.30 811.62 467.30 98.38

注：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

审计报告为准。

费用摊销情况测算如下：

股份数量

（万股）

预计摊销的总

费用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2028年

（万元）

89.99 1,362.45 802.87 462.26 97.32
注：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

计报告为准。

除以上内容进行调整更新外，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其余内容不变。其摘要内容和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同步调整。

二、本次修订员工持股计划的审批程序

本次修订员工持股计划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时，本修订事项涉及的相关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特此公告。

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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